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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一、专利复审中的客体问题

根据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复审请求的客体仅限于对专利申请作出的驳回决定，具体包括两大类：一是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初步审查时，发现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44条的规定，经过陈述
意见、修改或两次补正后仍然没有消除缺陷，而作出的驳回决定；二是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时，发现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53条的规定，经过陈述意见、修改后仍然没有消除缺陷，而作出的驳回决定。
除这两大类之外的其他决定均不属于专利复审的客体，如果申请复审将不予受理或者即使受理了也将被
驳回。这里对复审请求客体的规定，包含两层意思： 1.专利申请被驳回后仅能选择复审这一种救济措施
，而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或者请求行政复议。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复议规程第5条的规定，专利申请
人对驳回专利申请的决定不服的，不能申请行政复议。 2.专利申请驳回决定之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
能选择复审，只能选择向法院起诉或者请求行政复议。比如，对视为撤回、优先权审批、费用减缓审批
、延长期限审批、权利恢复请求审批、复审无效中的程序性决定、不予受理等情形可以选择行政复议，
对于不服复审决定、无效宣告决定、不服行政复议决定等情形可以选择向法院起诉。
二、专利复审程序中的延期问题 专利复审请求经过合议审查后，专利复审委员会发出的通知书主要包括
两类：一是复审通知书（较常见），二是复审请求口头审理通知书（较少见），并指定答复期限（1个月
）。在指定的答复期限届满之前（包括期限届满的当日）可以提出延长期限请求。延长的期限不足1个月
的，以1个月计算，最多不超过2个月；对于同一个通知指定的期限一般只允许延长1次，最多延长2次；
第1次延长每月300元，再次延长每月2000元。也就是说，对于专利复审中的指定期限而言，延长的时间
最长可达到4个月，最高费用为4600元。 三、专利复审程序中的权利恢复问题 专利复审程序中涉及权利
需要恢复的情形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因正当理由延误了提起复审的期限（自收到驳回决定之日起3个月内
），导致复审请求权的丧失；二是因正当理由延误了答复复审通知书的指定期限（自收到复审通知书之
日起1个月内），导致专利申请权的丧失。这两种情形在具体办理权利恢复时存在差别。
1.对于复审请求权的恢复 根据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申请人请求复审的期限为自收到驳回决定之日起的3
个月，该期限是法定期限，期限届满时，专利申请人未提起复审请求，驳回决定将生效，国家知识产权
局不会发出权利丧失的处分决定。基于此，复审请求权的恢复期限应当以前述3个月的期限届满后的第1
日为起算点，向后计算2个月。 2.专利申请权的恢复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规定，专利申请人应当在专利复



审委指定的期限内针对复审通知书进行答复，期满不答复，复审请求将视为撤回，视为撤回将使专利申
请人丧失专利申请权。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第五部分第七章第5.2节的规定，丧失专利申请权的处分决定（
即视为撤回专利申请权通知书）应当自期限届满日起满1个月后做出。也就是说，即使处分决定是期限届
满日满1个月后的当日发出，专利申请人收到视撤通知不会早于指定期限届满日之后的1.5个月。基于此
，专利申请权的恢复期限应当自“指定期限届满后+1.5个月”届满后的第1日为起算点，向后计算2个月
。例如，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答复期限为1个月，届满日为2013年12月5日，那么，权利恢复的期限为2014
年1月20日至3月20日，在2013年12月5日至2014年1月20日之间权利未丧失，不需要恢复，可按照正常的处
理程序处理。

四、专利复审程序中的口头审理问题 根据专利审查指南规定，合议组可以采取书面审理、口头审理或者
书面与口头审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查。在实务中，专利复审案件通常以书面审查为主，口头审理的情
形较少，但复审请求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考虑提出口头审理。 1.口头审理请求的提出 口头审理请求应
当以书面形式提出，至于以何种具体的书面形式提出，专利复审委员会并没有专门的表格可供，申请人
可以在答复复审通知书的意见陈述中提出口头审理请求，也可以使用独立文件材料提出。
2.口头审理请求的审查 复审请求人可以提出口头审理的情形仅包括：一是需要当面向合议组说明事实或
者陈述理由，说明事实主要包括对技术内容的阐述，陈述理由主要包括针对专利技术对相关法条的意见
；二是需要实物演示。实务中，符合上述两种情形也可能不被允许口头审理，是否允许口头审理，由合
议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3.口头审理的通知和参加与否的法律效果 如果确定进行口头审理，合议
组会向复审请求人发送口头审理通知。通常而言，合议组确定的口头审理日期与发文日之间至少要相距4
5日（针对随口头审理通知书将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及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情况告知复审请求人的情形
）或37日（针对没有告知专利申请存在缺陷的情形）。对于口头审理是否参加，复审请求人具有选择权
，如果选择参加口头审理，应当在收到口头审理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回执确认，或者
在口头审理当日直接出席口头审理，否则，将视为不参加口头审理；如果选择不参加口头审理，复审请
求人应当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答辩意见，否则，复审请求将被视为撤回。 五、专利复审程序中的电话讨论 
专利审查指南对复审程序中是否允许进行电话讨论以及电话讨论的程序如何进行等均未作出规定，实务
中电话讨论的机会较少。但是，现有规定并不排斥这种语言沟通方式。与实质审查阶段相同，复审程序
中的电话讨论，也主要适用于案件中存在“次要且不会引起误解的缺陷所涉及的问题”的情形。通常而
言，合议组在遇到上述性质的问题且认为可能需要撤销驳回决定时，会采取电话讨论方式。 需要特别注
意的是，复审程序中电话讨论的内容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电话讨论的内容不得作为对复审请求人不利
的直接证据），不被允许记载到审查决定之中，如果经过讨论，即便合议组审查员认同复审请求人的意
见陈述或修改内容，也应当主动提交正式书面文件。 六、专利复审程序中的时间问题 目前的法律法规没
有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复审请求的审查期限（《专利复审委员会复审案件审查周期控制办法》仅作为
内部规定实施）。据笔者个人经验，专利复审案件（以电学为主）自提出复审请求到接到受理通知书的
平均时间在1.5个月左右，自收到受理通知书到接收复审通知书的平均时间在15个月以上。也就是说，全
部复审环节（立案、受理、下发复通、复通答复、作出复审决定等）的总时间可能达到20个月以上。如
果再加上实质审查的时间，一个专利申请所消耗的时间将更长。专利申请人的时间利益将可能出现损失
。（深圳中兴达知识产权 来源：《中国发明与专利》杂志、知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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